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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州市海珠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

仲 裁 裁 决 书

穗海劳人仲案字〔2025〕614、853 号

劳动者：罗某某，女，汉族，1987 年 8 月 16 日出生，住

址：广东省珠海市。（穗海劳人仲案字〔2025〕853 号案件申请

人、614 号案件被申请人，以下称“罗某某”）

委托代理人：于魏，男，广东正大联合律师事务所律师。

委托代理人：唐龙，男，广东正大联合律师事务所实习人

员。

用人单位：广州某某网络科技有限公司，住所：广州市海

珠区。（穗海劳人仲案字〔2025〕853 号案件被申请人、614 号

案件申请人，以下简称“某某公司”）

法定代表人：洪某某。

委托代理人：何幸凝，女，广东立幸律师事务所律师。

委托代理人：张海鹏，男，广东立幸律师事务所实习人员。

劳动者罗某某与用人单位广州某某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关于

工资、预支款等劳动人事争议案件，本委依法受理并进行开庭

审理。劳动者罗某某及其委托代理人于魏、唐龙和用人单位的

委托代理人何幸凝、张海鹏到庭参加庭审。本案现已审理终结。



- 2 -

仲裁请求情况及答辩意见

罗某某于 2024 年 12 月 31 日向本委申请仲裁，请求：一、

某某公司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 37094.48 元；二、某某

公司支付2024年2月1日至2024年7月19日工资差额57254.94

元；三、某某公司支付 2024 年 7 月 20 日至 2024 年 9 月 6 日孕

期期间工资 29436.12 元；四、某某公司支付产假及奖励假工资

110046.96 元；五、某某公司支付哺乳期工资 44513.38 元；六、

某某公司出具解除劳动合同证明书。

某某公司于 2024 年 12 月 13 日向本委申请仲裁，于 2025

年 2 月 17 日变更仲裁请求，请求：一、罗某某返还预支的借款

63381 元；二、罗某某返还预支的工资差额 28206.74 元。

罗某某辩称，首先，某某公司主张的借款实为业务费用报

销款，此些款项实际用于商务活动，并非个人借款。本人已按

规定提交费用报销申请，经核算，业务费报销扣减剩余 2489.59

元，并非某某公司所称未归还借款。某某公司长期拖欠工资，

导致本人生活困难，在此情况下，不应将正常业务预支款认定

为借款要求返还。其次，本人每月工资为 18000 元，另有提成。

从 2024 年 2 月开始，某某公司拖欠工资，实际发放金额严重低

于约定数额。某某公司以未达到业绩为由要求返还预支工资差

额，并无依据。再次，某某公司拖欠工资，严重影响本人生活，

且未按实际工资缴纳社会保险费，侵害本人合法权益。某某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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司在本人怀孕后通过变更打卡方式、拒绝批准外出等手段，故

意令本人无法正常打卡，制造本人旷工假象。本人作为负责商

务的高管，工作性质决定大部分时间在外勤，某某公司此前从

未对考勤提出异议，故其解除劳动合同的行为明显依据不足，

应属违法解除。最后，请求驳回某某公司全部仲裁请求，且按

法律规定及双方约定，支付拖欠的工资、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

偿金、产假及生育奖励工资和哺乳期工资等，并出具解除劳动

合同证明书。由于某某公司拖欠工资，导致本人银行贷款还款

困难，面临违约风险。综上，请求仲裁委公正裁决，维护本人

合法权益。

某某公司辩称，首先，我单位依据法律规定、规章制度及

劳动合同，解除与罗某某劳动关系依据充分、合法合规，无需

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关系赔偿金。罗某某入职以来存在多次缺卡、

异常打卡的情形，包括但不限于以打外勤卡掩盖非工作出行、

打外勤卡地点却在家中、使用虚拟定位打卡，严重违反规章制

度。罗某某在 2024 年 1 月和 2024 年 2 月多次未经请假缺卡或

在浙江省老家进行外勤打卡。2024 年 3 月至 2024 年 5 月期间

多次疑似使用虚拟定位打卡，未经请假以外勤打卡掩盖非工作

出行。2024 年 6 月打卡异常情况尤为明显，仅 2 次正常打卡上

班，且结合其自认及打卡地点异常的情况表明其已存在旷工情

形，并未正常工作。2024 年 7 月并未打卡上班，公然旷工，未

经请假在工作期间前往医院体检。针对上述情形，我单位已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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次向罗某某发送书面返岗通知并要求其返回公司说明情况，然

其拒不返岗，旷工累计达到 3 次，违纪事实充分，我单位有权

依据规章制度及劳动法律规定解除与其劳动关系，且无需支付

补偿或赔偿。其次，罗某某要求支付工资差额及继续工作的工

资缺乏事实依据，且其提供的工资计算与实际不符，罗某某月

工资为 3000 元，我单位支付超出 3000 元的部分实为任务包形

式预提的绩效工资，该部分工资因罗某某未达到业绩应予以返

还。最后，因劳动合同于 2024 年 7 月 19 日已解除，罗某某主

张 2024 年 7 月 19 日后孕期工资、产假工资及哺乳期工资的请

求于法无据。根据劳动法律规定，用人单位根据《中华人民共

和国劳动合同法》第三十九条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》第

三条第二款规定解除劳动合同合情合理合法。退一步而言，即

便认定我单位违法解除劳动合同，根据相关规定，对劳动合同

解除后的工资及福利待遇不予支持。罗某某与业绩相挂钩的提

成工资不应计入“三期”工资的计算标准中，应按照双方约定

的固定工资 3000 元/月予以核算及发放。综上，请求驳回罗某

某全部仲裁请求。

本委查明事实及认定情况

一、关于工资差额问题。罗某某主张其每月工资为 18000

元，如若当月完成的业绩额超过 22.5 万元，则可按照超过部分

的业绩额的 8%计发提成，若完成的业绩额未超过 22.5 万元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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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发放提成，其自 2024 年 2 月起未足额领取工资。罗某某提供

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，“洪某某-广州某某”向罗某某表示“那

是按照之前 550 万的任务包 你这边每个月的工资是 1.8 万？”

“某某 你看看这样是否可以？每个月工资 18000，扣减不提成

基数：18000/0.08=22.5 万，超出部分按 8 个点做提成”，罗某

某回复“好的”。某某公司对该证据真实性予以确认，但主张双

方另谈及罗某某承诺完成任务包的内容，该证据并无体现，事

实上，罗某某若每年完成的业绩额超过 550 万元的 50%，每月

则可领取工资 18000 元，且可按照 8%的比例发放提成，但在完

成以前，单位根据其表现及完成进度，向其预支超过劳动合同

约定的 3000 元工资，但在年度结算时若未完成任务包指标，则

需返还预支的工资，即年底将扣回预发的超过 3000 元部分的工

资。某某公司提供工资条及微信群聊天记录予以证明。罗某某

对此不予认可，主张工资条系某某公司自行制作，某某公司从

未将工资条发送至其本人进行核对，当中所记数额与实际不符，

其全部工资均为洪某某个人账户支付。经查，双方签订的《劳

动合同》约定计时工资为 3000 元/月；罗某某另提供微信转账

记录拟证明法定代表人洪某某存在向其转账的情形，其于 2024

年 6 月 11 日向对方表示“之前拖欠的工资请无论如何，补足给

我”，对方回复“公司的商机和资源都非常有限的”。某某公司

主张洪某某通过微信转账的款项包括报销款及其与罗某某之间

的私人费用，并不属于工资，罗某某每月工资系通过银行转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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方式发放；某某公司另主张罗某某 2024 年 6 月开始未返回单位

上班，其提交的向劳动监察部门投诉的录音中亦自认该月无正

常上班，且考勤打卡记录可显示其该月打卡考勤地点均在其住

处，并非办公地点或客户所在地。罗某某反驳称其主要负责外

勤工作，无需坐班，考勤方式及地点与此前月份一致，其在 2024

年 6 月主要通过线上方式处理业务，并非无正常提供劳动。另

查，罗某某提供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其于 2024 年 6 月和 2024

年 7 月存在与洪某某谈及工作事务的情形。某某公司对此不予

认可，主张罗某某系商务部业务人员，日常需外出对接客户，

该证据可证明其多次以外勤掩盖非工作行为。庭审中，罗某某

表示其每月领取的实发工资为 18000 元，故其个人应缴纳的社

会保险费由某某公司承担；某某公司对此不予认可，辩称其单

位并无向罗某某承诺为其承担个人应缴纳的社会保险费。某某

公司为罗某某缴纳社会保险费至 2024 年 7 月。罗某某提供转账

记录拟证明其 2024 年 2 月至 2024 年 5 月期间分别领取工资

10000 元、11259.17 元、11259.17 元、11258.98 元，其中显示

的转账方为“洪某某”。某某公司对此不予确认，主张工资统一

由银行转账发放，洪某某微信转账并非发放工资，微信转账的

款项实为借支款。庭审中，罗某某主张其自 2024 年 7 月 4 日起

遵循医嘱休息，且其因某某公司拖欠工资而向劳动监察部门投

诉后，与某某公司关系僵化，某某公司取消其办公条件，其与

洪某某沟通，经批准后从该日开始居家办公，最后工作至 202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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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 9 月 2 日。某某公司辩称居家办公需履行申请流程，其否认

洪某某同意罗某某居家办公的事实，其于 2024 年 7 月 19 日已

解除与罗某某之间劳动合同。某某公司对此提供《解除劳动合

同通知书》予以证明。罗某某对某某公司作出的解除决定不予

认可。本委认为，关于工资数额问题。首先，双方订立的劳动

合同虽约定月计时工资为 3000 元，但现实中，不乏用人单位与

劳动者签订的劳动合同约定的工资数额，与实际发放的数额并

不一致的情形，故劳动合同约定的工资标准并不能当然作为认

定劳动者实际工资数额的依据，加之本案双方当事人对工资存

在争议，且查明的现有证据所显示的转账数额亦与劳动合同约

定不一致，因此，该劳动合同欲证明工资标准缺乏唯一性及有

效性。其次，某某公司主张单位工资通过银行账号发放，但因

其未提供证据对罗某某提供的转账记录予以反驳，故无法否定

单位员工工资系通过洪某某个人的账号发放的事实。由于洪某

某系某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，故其实施的民事行为有别于自然

人所具有的单一性质，其担任法定代表人期间所从事的民事行

为具备个人行为和职务行为两种不同性质。因此，对于同为洪

某某的转账行为，某某公司主张出自银行账户的款项为工资，

而否认来自微信转账的款项同为劳动报酬性质，此涉及洪某某

的转账行为系否仅代表个人而与某某公司完全无涉的问题。对

此，某某公司对洪某某的转账行为系否属于履行职务行为的待

证事实及举证便利性及容易程度明显高于罗某某，故根据当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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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与待证事实距离远近原则，其对洪某某微信转账行为系否为

单位意思表示行为应承担举证证明责任，但因其并无提供切实

有效证据对此予以证明，故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，本委

故而认定洪某某系代表某某公司向罗某某进行转账。再次，基

于洪某某系代某某公司履行职务行为，故某某公司作为实际的

款项支付主体，对自身向罗某某支付的款项性质、行为原因等

问题应负首要的举证责任。然本案中，并无完整且完全的证据

显示某某公司通过微信向罗某某支付的全部款项均为报销款或

预支款，遂不能排除微信转账的款项中存在劳动报酬的可能性。

且罗某某提供的微信聊天记录虽显示双方就任务包问题进行沟

通，但从对话内容无法充分且直接反映每月工资 18000 元与完

成的业绩总额存在必然的联系，即本案证据无法体现罗某某领

取的月工资 18000 元需以完成 550 万元的 50%为前提，以及在

未能完成相应销售额的情况下，罗某某需返还每月领取的超出

3000 元部分的工资。根据《广东省工资支付条例》第四十八条

之规定，用人单位对工资支付问题负举证责任，故某某公司对

罗某某的月工资标准及计发依据应承担举证证明责任。由于某

某公司主张的月工资标准与本案现有证据并未能形成完整有效

的证据链，该项主张缺乏有效证据加以证明和支持，故其未能

对双方争议的工资事项尽到自身应承担的举证义务，对此应承

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。最后，某某公司提供的工资条及微信

群聊天记录等证据并无经罗某某确认，故上述证据缺乏有效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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明力，不足以证明案件事实。加之罗某某提供的微信聊天记录

显示其曾向洪某某追讨在职期间所欠工资，对方对此并未作出

明确的拒绝或否认。据常理，如若某某公司认为其已足额支付

罗某某在职期间工资，甚至认为罗某某在未完成双方约定的业

绩额的情况下需返还额外领取的工资，洪某某在面对罗某某追

讨工资时，理应拒绝且进行反驳，但现查明的事实未能反映此

行为，故洪某某的行为无法令人相信某某公司已足额支付罗某

某在职期间的工资。另，缴纳社会保险费系用人单位与劳动者

应尽的法定义务，用人单位具有为劳动者代扣代缴社会保险费

的权利和义务。因罗某某提供的转账记录显示洪某某向其支付

的月工资曾为 18000 元，故未能显示某某公司在罗某某工资中

扣除个人应缴纳的社会保险费，本委据此认为此应属某某公司

对自身权利的自由处分，对此予以尊重。但某某公司未在罗某

某工资中扣除其个人应缴纳的社会保险费，并不等于某某公司

为罗某某另行承担的个人社会保险费的数额应列入其月工资

中，且洪某某在与罗某某的微信聊天中仅表示其月工资为 18000

元，并无谈及单位为其缴纳的相关费用属于其工资构成部分，

遂本委认定罗某某每月工资为 18000 元。关于 2024 年 6 月和

2024 年 7 月出勤问题。其一，某某公司主张罗某某 2024 年 6

月未上班，但考勤记录异常与否与有无实际提供劳动并无必然

因果关系，考勤属于上下班所从事的打卡或系统登记出勤地点

和时间的行为，但出勤则系以实际提供劳动及履行劳动义务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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内容的客观活动，即便劳动者未按要求正常打卡考勤，亦不能

就此推定其无从事实际劳动，某某公司根据考勤记录认为罗某

某考勤异常，但劳动报酬的发放系以劳动者从事劳动为条件，

并非以考勤正常与否作为发放工资的考量因素，如若某某公司

认为罗某某不具有领取 2024 年 6 月工资的权利，则需举证证明

考勤异常的现象实际指向未提供劳动的事实，否则不具有可不

发放工资的前提和依据。由于某某公司并无举证证明其已进一

步核实罗某某在 2024 年 6 月实际出勤的情况，加之罗某某提供

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其于2024年6月存在与洪某某谈及工作事

务的情形，且如若罗某某在 2024 年 6 月确实存在缺岗未劳动的

事实，某某公司作为具有管理职责的主体，理应在当下即对罗

某某进行催告或处理，但本案无任何证据证明某某公司曾在

2024 年 6 月已行使相应的管理职权，故不足以证实罗某某该月

无故缺勤的事实。其二，罗某某虽未提供证据证明其经洪某某

同意自 2024 年 7 月 4 日起居家办公，但其提供的微信聊天记录

显示其于 2024 年 7 月与洪某某就工作事宜进行沟通，其间并未

反映洪某某对罗某某未返回单位坐班劳动的问题提出异议或不

满，故本委有理由相信洪某某对罗某某此时居家办公的事实知

悉且同意。另，因解除权属于形成权，故该权利的实现以当事

人作出解除意思表示为生效要件，鉴此，双方劳动关系因某某

公司于 2024 年 7 月 19 日作出解除劳动合同而发生解除的法律

效力。综上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》第五十条之规定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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某某公司应支付罗某某 2024 年 2月 1日至 2024 年 7月 19日期

间工资差额 58636.47 元（18000 元×5 个月+18000 元÷21.75

天×15 天-10000 元-11259.17 元-11259.17 元-11258.98 元）。

罗某某主张的金额未超过法律规定的范围，属当事人对自身权

利的自由处分，本委对此予以尊重并照准。如前所述，本委已

认定本案查明的证据无法有效证明双方约定罗某某在未完成业

绩任务的情况下需返还每月领取超出 3000 元部分的工资，加之

本委亦确认罗某某每月工资为 18000 元，故某某公司要求罗某

某返还工资差额的仲裁请求缺乏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，本委对

此不予支持。

二、关于赔偿金问题。罗某某主张其于 2023 年 11 月 28 日

入职某某公司；某某公司对此不予确认，主张罗某某入职时间

为 2023 年 12 月 5 日。本案中，某某公司提供《员工返岗通知

书》《书面警告通知书》拟证明其于 2024 年 7 月 10 日、2024

年 7 月 12 日和 2024 年 7 月 17 日要求罗某某返回公司上班，并

报告外勤业务情况，但罗某某并未配合返岗，故单位此后连续

发送两次返岗通知书，且对罗某某前后作出一次口头警告及书

面警告，然罗某某仍未理会，故某某公司于 2024 年 7 月 19 日

发出《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》。某某公司提供规章制度、打卡异

常情况统计说明表、同岗位打卡记录表、同岗位请假统计表等

证据拟证明罗某某的行为违反了相关规定。经查，该规章制度

第 3.2.2 规定“凡经核实属于旷工行为的，员工需要写检讨书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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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为个人绩效考核的依据，同时公司将给予纪律处分。第一次

口头警告，第二次书面警告，第三次，公司可以对其进行暂时

停职、最终解雇等处罚等手段”。罗某某确认该规章制度签名页

系其本人所签署，但表示对规章制度其他内容不知情，且该规

章制度仅第一页及最后一页加盖骑缝章，中间页数骑缝章完全

缺失，故对该证据不予认可；罗某某对上述其他证据亦不予认

可，主张其仅系看到某某公司在钉钉系统及微信的对话框中发

送了上述电子版通知书，其并无打开文件查看，其认为某某公

司意图解除与其劳动关系，故未理会通知要求。本委认为，依

前所述，本委根据查明的证据认定罗某某居家办公的行为已得

到洪某某的同意，故罗某某在 2024 年 7 月未返回单位坐班办公

的行为不应属于无故旷工的情形。既然罗某某居家办公的行为

并非其个人擅自为之，而系经洪某某的批准，且洪某某作为某

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，其具有代表公司对外行使经营活动、对

内行使用工管理的权利，且相应权利所产生的后果及责任亦应

由某某公司承担。因此，罗某某在经洪某某同意的情况下居家

办公，应属合理有据，即便此后未返岗上班亦不能认定为旷工。

至于罗某某在收到上述通知书后未按要求返回单位的行为，在

客观上确实违反某某公司的管理要求及有悖作为劳动者应尽的

服从义务，但某某公司据以解除与罗某某劳动关系的理由实为

旷工，而本委已认为罗某某旷工行为不成立，故某某公司解除

与罗某某劳动关系的理由缺乏必要基础及客观依据，本委难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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采纳并支持。综上，本委认定某某公司解除与罗某某劳动关系

的行为依据不足，应属违法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

法》第四十七条、第八十七条之规定，某某公司应支付罗某某

违法解除劳动关系赔偿金 36000 元（18000 元×1 个月×2 倍）。

三、关于孕期工资问题。罗某某主张其于 2024 年 2 月 16

日得知怀孕，于 2024 年 9 月 7 日顺产一婴儿。某某公司确认罗

某某主张的生产日期，但对其主张得知怀孕的日期不予认可。

本委认为，如前所述，本委认定某某公司解除与罗某某劳动关

系的行为属违法，故某某公司对罗某某被违法解除劳动关系后

无法享受相关孕期待遇、产假待遇及哺乳期待遇具有过错责任。

因此，根据公平合理原则及义务责任相对应原则，某某公司对

此应承担相应的支付义务。因此，本委酌定按罗某某月工资的

20%，即 3600 元（18000 元×20%）作为计发其孕期工资损失的

基数。综上，某某公司应支付罗某某 2024 年 7 月 20 日至 2024

年 9 月 6 日孕期工资损失 5713.55 元（3600 元÷31 天×12 天

+3600 元+3600 元÷30 天×6 天）。

四、关于产假、奖励假工资和哺乳期问题。本委认为，如

前所述，因某某公司存在违法解除与罗某某劳动关系的行为，

故某某公司应承担罗某某产假及奖励假工资损失的支付责任。

经计算，罗某某产假和奖励假期限为 2024 年 9 月 7 日至 2025

年 3 月 3 日，哺乳期为 2025 年 3 月 4 日至 2025 年 9 月 7 日。

由于部分生育待遇涉及期间为尚未发生之事宜，故根据合理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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则，本委酌定以开庭当日作为支持期限，之后待遇罗某某可另

行途径主张权利。因此，根据《广东省实施<女职工劳动保护特

别规定>办法》第十一条，《广东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》第三

十条之规定，某某公司应支付罗某某 2024 年 9 月 7 日至 2025

年 2 月 17 日期间产假工资及奖励假工资共 98400 元（18000 元

÷30 天×164 天）。因哺乳期属于尚未发生的期间，故本委认为

罗某某关于哺乳期工资之仲裁请求依据不足，对此不予支持。

五、关于解除劳动合同证明问题。某某公司主张其向罗某

某出具的《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》即为解除劳动合同证明。本

委认为，《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》系用人单位向劳动者作出解除

劳动关系决定的书面通知，而解除劳动合同证明系证明劳动者

与用人单位曾存在劳动关系的证明材料，二者不论系作用，抑

或系当中所载明的内容，以及各自具有的法律效果及证明目的，

均存在迥异，不能混同。因此，本委对某某公司关于该通知书

即为解除劳动合同证明的主张不予采纳。鉴于某某公司未举证

证明已向罗某某出具解除劳动合同证明，故根据《中华人民共

和国劳动合同法》第五十条之规定，某某公司应按照《中华人

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》第二十四条规定的内容向罗某

某出具解除劳动合同证明。

六、关于预支借款问题。某某公司提供借支单、微信转账

记录和借款计算表拟证明罗某某预支借款 63381 元，故罗某某

应返还该款项。经查，该借支单载明 2023 年 12 月 8 日、202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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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 12 月 19 日、2023 年 12 月 29 日和 2024 年 1 月 15 日分别借

款 12000 元、5000 元、3000 元、5000 元和 2557 元，其中 2023

年 12 月 8 日载有“同意，已现金支付，扣除实销后返还”，签

收处载有“罗某某”手写字样。罗某某确认该借支单签名的真

实性，但对 2023 年 12 月 8 日所载明的内容不予认可，主张其

并无现金领取 12000 元，此系某某公司事后添加的内容；罗某

某另提供申请报销记录、订单截图、电子发票和聊天记录等证

据予以证明。其中申请报销记录显示报销金额分别为 640.34

元、4403.5 元、2360 元、1212.77 元和 2557 元，洪某某审批

已同意，但“容”未审批；订单截图和电子发票拟证明交通费

及其他费用分别为 347.48 元和 1546.32 元。某某公司对此不予

确认，主张报销款与借款金额不一致，罗某某不能试图混淆与

避开借款事实，且罗某某主张的报销事项系否用于客户尚未可

知，无法证实申请报销记录的款项系罗某某实际拜访客户而支

出的费用，罗某某并无提供相关附件，相应的报销单发票与其

所述市内交通不匹配，经核实，其提交的报销存在虚报假报情

形；某某公司另主张罗某某提交的订单截图报销费用并未得到

上级领导的批准，未填写报销单以及报销明细单，而电子发票

的报销费用未填写报销单，其中交通费用无任何相应去向记录，

仅提交发票，无法确认系否用于工作，其中显示用于餐饮的电

子发票费用未按照规章制度规定提前向经理申请，亦未标明详

细时间及人数，不能确定实际用于客户招待，未能作为报销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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冲抵借支，至于聊天记录仅能证明罗某某与行政人员就报销问

题进行沟通，且行政人员明确告知报销资料缺漏，该证据可证

明公司报销制度需严格填写报销单及提交规定的材料，罗某某

未按照规章制度要求填写报销单及提交相应证明材料的行为违

反规章制度，故对于罗某某提出报销的申请，洪某某仅系同意

罗某某发起的审批申请，财务人员则因发票与请求项目不一致

而未审批通过。庭审中，罗某某表示其尚有业务费 2489.59 元

未冲抵，故同意返还该款项。本委认为，首先，依前所述，某

某公司对洪某某不论系通过银行转账，抑或系微信转账向罗某

某支付的款项的原因及性质负有举证责任，故其既提供微信转

账记录拟证明罗某某的预支借款数额，则应提供与之对应的全

部借支单，方可证明该微信转账的全部款项均为借支款，否则

无法证实自身关于借支款数额的主张。据此，本委根据查明的

现有证据，以借支单的数额作为认定罗某某实际借支款的金额。

其次，罗某某提供的申请报销记录显示洪某某已审批同意，某

某公司虽辩称洪某某仅系同意罗某某发起报销审批申请，财务

人员并未最终同意，但如前所述，洪某某作为某某公司法定代

表人，其具有代表公司行使管理权利的资格，现洪某某作出的

同意表态系否仅代表同意罗某某发起审批申请，抑或系对罗某

某申请报销的费用支出事实予以认可，此理应由某某公司进行

举证证明。罗某某在已提供初步证据拟证明其发起的报销申请

已得到法定代表人同意的情况下，财务人员未审批的原因及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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因的合理性、正当性同样应由某某公司加以证明。如若罗某某

的报销申请流程及提交的材料确如某某公司所述不完善或不齐

全，洪某某作为法定代表人，其理应在初审阶段即明确指出并

不予通过，无需针对罗某某发起的报销申请行为进行专门的同

意审批。依常理，用人单位只有对劳动者提出的申请作出批准

或不批准的决定，未曾存在对提出申请的行为本身而作出同意

或不同意的意见，提出报销申请系劳动者的自主行为，属于主

观意愿下的客观行为领域，任何人或组织均无权限制行为人的

行为自由，至于行为结果能否成立则属于用人单位批准与否的

结果。因此，本委认为罗某某提出报销申请审批的行为，无需

得到洪某某的同意，此亦非受洪某某约束或限制的范畴，遂某

某公司关于洪某某的审批行为系对罗某某发起的审批申请进行

同意的主张超出合理范围，难以令人信服，本委对此不予采纳。

既洪某某已对罗某某提出的报销申请作出同意的表态，则表明

罗某某提出的报销申请及对应的相关事项及费用具有客观基

础，并得到洪某某的认可。至于某某公司主张财务人员未审批

通过的原因，无法对洪某某审批同意的行为进行合理有效的解

释，故不足以当然否定或排除洪某某审批同意的效力，本委据

此认可申请报销记录中所显示的报销金额。再次，罗某某提供

的订单截图和电子发票虽显示相应金额，但本案现有证据未能

充分显示以上报销费用已得到某某公司相关人员的审批通过或

同意，故仅凭相应订单截图和电子发票无法证明相关费用符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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报销流程且得到同意报销，本委故而对以上证据不予采纳。最

后，罗某某虽主张 2023 年 12 月 8 日借支单所载明的内容系事

后添加，但其并无提供证据对此予以证明，故在该借支单明确

载明已以现金方式向罗某某支付 12000 元，以及罗某某亦在该

借支单上签字确认，且无相反证据对此予以反驳的情况下，本

委认为该证据已具有证明罗某某领取该借支款的证明效力，故

本委对此予以反驳。综上，罗某某应返还某某公司借支款

16383.39 元（347.48 元+1546.32 元+2489.59 元+12000 元）。

裁决结果

本案经调解无效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》第五十

条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》第四十七条、第五十条、第

八十七条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》第六条，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》第二十四条，《广东省工资

支付条例》第四十八条，《广东省实施<女职工劳动保护特别规

定>办法》第十一条，《广东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》第三十条

之规定，本委裁决如下：

一、在本裁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，某某公司一次性支付罗

某某2024年2月1日至2024年7月19日期间工资差额57254.94

元；

二、在本裁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，某某公司一次性支付罗

某某违法解除劳动关系赔偿金 36000 元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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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在本裁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，某某公司一次性支付罗

某某2024年7月20日至2024年9月6日孕期工资损失5713.55

元；

四、在本裁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，某某公司一次性支付罗

某某 2024 年 9月 7日至 2025 年 2月 17日期间产假工资及奖励

假工资共 98400 元；

五、在本裁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，某某公司应按照《中华

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》第二十四条规定的内容向罗

某某出具解除劳动合同证明；

六、在本裁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，罗某某一次性返还某某

公司借支款 16383.39 元；

七、驳回罗某某其他仲裁请求；

八、驳回某某公司其他仲裁请求。

本仲裁裁决为非终局裁决，当事人不服本仲裁裁决的，可

自收到本仲裁裁决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

起诉讼；期满不起诉的，仲裁裁决书发生法律效力。一方当事

人逾期不履行发生法律效力的仲裁裁决书的，另一方当事人可

依照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申请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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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本页无正文）

仲 裁 员 郑泽民

二○二五年二月二十八日

书 记 员 刘轶博


